长春建筑学院学生学术诚信承诺书

一、承诺人信息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     
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
二、承诺内容
本人作为长春建筑学院在籍学生，深知学术诚信是治学立身之本，谨郑重承诺在所有教学、学术研究、专业实践及考核评价活动中，严格恪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教育部学术规范要求及学校各项学术管理制度，坚守学术道德，践行诚信准则。具体承诺如下：
1.恪守学术规范，筑牢诚信根基
严格遵守国家、学校及学院关于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各项规定，主动学习学术诚信相关文件，明晰学术不端行为的具体情形、认定标准及相应后果，自觉以严肃、严格、严谨的态度开展各类学术活动。
2.独立完成学业，杜绝学术造假
独立完成课程作业、实验报告、课程设计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专业模型制作、图纸设计等所有学业与学术任务。不抄袭、不剽窃、不代写、不代做、不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、设计成果及调研资料，保证提交的所有学术成果均为本人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独立思考、研究和实践的结果。
3.规范引用标准，尊重他人成果
撰写学术论文、研究报告、设计说明或进行学术演讲时，凡引用他人观点、数据、资料、设计思路、图纸成果等，均按照学校指定的规范格式明确注明原始出处；转引他人文献中的内容，需同时标注转引来源，不做虚假引注，不将他人成果变相据为己有。
4.规范成果署名，维护知识产权
尊重他人的著作权、专利权、设计权等知识产权，不侵犯他人合法学术权益；参与学术合作、团队设计等活动时，按照实际贡献大小确定成果署名顺序，不擅自标注他人姓名，不允许无实质贡献者“挂名”，不将集体成果单独占为己有；学术成果发表、展示前，主动与指导教师沟通确认，不擅自发表、重复发表。
5.坚守研究诚信，保证成果真实
开展科学研究、专业调研、工程设计等活动时，如实记录实验数据、调研信息、设计过程，客观分析研究与设计结果，不隐瞒研究缺陷，不夸大成果价值，不通过新闻媒体或其他途径传播不真实的学术、设计成果。
6.严守考核纪律，诚信参与评价
在所有课程考试、考核、答辩及学术评价活动中，严格遵守纪律要求，杜绝任何形式的违纪、作弊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携带参考资料、纸条；使用电子设备、替考、夹带设计图纸等）；在奖学金评选、学科专业竞赛、科技文化竞赛、体育竞赛、科研项目申报等环节，如实提交学术材料，不购买、不伪造、不篡改竞赛成果、成绩单、获奖证明等相关资料，不骗取学术荣誉及相关利益。
7.拒绝学术交易，抵制不端行为
不购买、出售学术论文、设计成果、作业答案等，不委托他人完成学业任务，也不替他人撰写论文、完成设计或参与考试；不虚构同行评议意见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交易及有组织的学术造假行为。
8.立足专业特色，坚守设计诚信
结合专业学习特点，在各类工程设计、图纸绘制、模型制作、方案设计等专业实践中，不抄袭他人设计方案、图纸成果，不伪造设计参数、工程数据，不照搬照抄现有工程案例而不做标注，保证设计成果的原创性和真实性。
9.接受监督检查，主动抵制不端
自愿接受学校、学院、学术共同体及社会对本人学术行为的监督、检查和评议；发现他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时，坚持原则，主动向学校相关部门如实举报，不包庇、不纵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；若违反学术诚信规定，自愿接受学校相关处理并认真反思、承担相应责任。
10.宣传诚信理念，共建优良学风
积极宣传学术诚信理念，主动向身边同学普及学术规范知识，引导周围同学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，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，共同营造诚实守信、崇尚创新、追求真理的校园学术氛围。
三、承诺声明
[bookmark: _GoBack]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本承诺书的全部内容，明晰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处罚规定。在此，本人自愿签署本承诺书，确认所做承诺真实有效，并将严格遵守上述所有约定；若违反本承诺书内容，本人自愿接受学校依据相关规章制度作出的警告、记过、取消成绩、撤销奖项、不予毕业等相应处理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学术、行政及法律后果，且无任何异议。



承诺人签字：
日      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